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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日及一月二十三日會議

所討論事項的跟進行動

引言

本 文 件 載 述 就 二 零 零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及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會

議的討論事項而採取跟進行動的結果。

(A)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日

(a) “影子董事”的定義

2. 我們認為不宜修訂《公司條例》第 2 條中“董事”的定義，

以包括“影子董事”，除非另有指明。現時在條例中每條有關

條文均訂明“董事”一詞應包括“影子董事”的做法，較為可

取，因 為這可確 保闡釋 這些條文 的人特別注 意到 “董 事” 一

詞，包括“影子董事”，否則，他們未必覺察到條例第 2 條對

“董事”一詞賦予的特別涵義。

(b) 根據第 168D(1)(a)條作出的取消資格令

3. 現有第 168D(1)條訂明，在條例第 IVA 部所指明的情況

下，法院可以，而根據第 168H 條則必須針對某人作出一項取

消資格令，規定該人在由該項命令的日期起計的一段指明期

限，未經法院許可，不得  —

(a) 出任公司董事；

(b) 出任公司清盤人；

(c) 出任公司財產的接管人或管理人；或

(d) 直接或間接以任何方式關涉或參與公司的發起、組成

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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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條文的 力是 ，受取消資格規限的人，未經法院許可，不

得進行上文 (a)至 (d)項指明的任何事務。鑑於 (d)項的規定，由

於該人會被禁止直接或間接以任何方式關涉或參與公司的管

理，則該人不能擔任任何公司的影子董事。

(c) 邀請香港大律師公會等就指明格式擬稿提出意見

4. 指明格式擬稿已在諮詢初期送交香港律師會、香港會計師

公會、香港銀行公會、香港公司秘書公會，以及包括律師行及

公司註冊代理人等的公司註冊處客戶聯絡小組的成員。此外，

我們會應委員要求，把擬稿送交香港大律師公會，請其提供意

見。

(B) 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a) 公司訂立的擔保或提供的任何保證根據第 157I 條的可強

制執行性

5. 第 157I 條列明違反第 157H 條 (該條文禁止貸款予董事等 )
的交易的民事後果。其中一項民事後果是關於任何公司違反第

157H(2) 1條所訂立的擔保或所提供的任何保證可否針對該公司

予以強制執行。除非所訂立的擔保或所提供的保證與一項向一

名並非該公司或其控股公司的董事的人所作出的貸款有關，而

在交易進行時，獲給予該項擔保或獲提供該項保證的人對有關

情況並不知情 (見第 157I(3) (a)條 )，該等擔保或保證不得針對

該公司予以強制執行 (見第 157I(2)條 )。此外，第 157I(2)條並

不影響該公司作為提供與任何貸款有關的一項保證而轉移予

任何人的財產中的權益 (見第 157I(3) (b)條 )。

6. 這些條文 (於一九八四年納入《公司條例》)的政策目的是，

第一，由於違反第 157H(2)條的交易是非法合約，我們相信，

從有關公司獲得保證的人應不能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該項保

                                                

1 除 本 條 文 (即 第 1 5 7 H 條 )另 有 規 定 外 ， 任 何 公 司 不 得 直 接 或 間 接  –
( a ) 貸 款 予 該 公 司 或 其 控 股 公 司 的 董 事 ；

( b ) 就 任 何 人 向 上 述 董 事 所 作 出 的 貸 款 訂 立 任 何 擔 保 或 提 供 任 何 保 證 ；

( c ) (如 該 公 司 的 任 何 一 名 或 多 於 一 名 的 董 事 共 同 或 各 別、直 接 或 間 接 持 有 另

一 間 公 司 的 控 制 權 益 )貸 款 予 該 另 一 間 公 司，或 就 某 人 向 該 另 一 間 公 司 所

作 出 的 貸 款 訂 立 任 何 擔 保 或 提 供 任 何 保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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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不過，如借款人並非該公司或其控股公司的董事，以及在

該交易進行時，獲提供該項保證的人對有關情況不知情，則該

項保證的可強制執行性不會受影響。

7. 第二，雖然有關交易違反法例，但我們並不認為該項交易

應 屬 無 效 。 由 於 貸 款 人 已 就 交 易 提 供 代 價 (即 就 貸 款 預 付 款

項 )，就此看來，為求恰當平衡公司與貸款人的利益，根據保

證文件轉移任何財產中的權益的安排，不應受擾。否則，貸款

人便沒有任何保證來預防董事不還款的風險。我們相信，無法

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該項保證，已屬嚴重後果，足以阻嚇任何

人在違反第 157H 條的情況下作出貸款。

8. 第三，關於不知情的第三者的狀況，由於財產中的權益已

順利轉移予承押記人，第三者可從承押記人有效獲取財產中的

權益。不過，由於承押記人不能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有關保

證，任何從承押記人獲取財產中的權益的第三者，同樣不能針

對該公司強制執行該項保證。

9. 《英國公司法》第 330 條規定向董事及與其有關連人士作

出貸款等須受到的一般限制，而第 341 條規定違反第 330 條者

須作出的民事補救。第 341(1)條規定，倘一間公司在違反第

330 條的情況下訂立交易或協定，該項交易或協定應公司的請

求可使無效，除非：

(a) 屬於該項交易或協定的事項的金錢或任何其他資產已

無法復還，或該公司已根據第 341 條就蒙受的損失或

損害獲得彌償；或

(b) 令該項交易或協定無效，會影響到實際上並不知悉上

述違反規定情況的人士真誠付出有值代價獲取的任何

權利，惟該人士不得為該項交易或協定是為本身作出

的人。

10. 第 341 條的效力是，如公司在違反第 330 條的情況下進行

交易或訂立協定，除非某些例外情況適用，否則可選擇確認有

關交易或協定或使其無效。倘一項交易或協定已屬無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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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交易或協定的各方的狀況，便返回猶如從未進行任何交易

或協定 2。舉例來說，預付的款項將會退還。

11. 從上文可見，條例第 157I 條及《英國公司法》第 341 條

是以兩個不同做法為前提的。大致來說，違反第 157I 條的交

易或協定是有效但不可強制執行。本意是憑藉有關保證轉移的

權益可予轉移，但承押記人 (及其後的承讓人 )不能主動強制執

行其權利。另一方面，英國的做法讓公司有權確認有關交易／

協定或使其無效，除非某些例外情況適用。

12. 我們的法例自一九八四年起實施，一直行之有效，並且符

合現況所需。給予公司權力，使公司可確認有關保證或擔保或

使其無效，會帶來嚴重影響，尤以公司在有關情況下未必完全

沒有過失為然。因此，我們不傾向在現階段修訂法例，尤其是

在沒有諮詢有關人士的情況下。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科

二零零三年二月

                                                

2 假 設 —

( a ) A 銀 行 貸 款 予 B 公 司 的 一 名 董 事 ；

( b ) B 公 司 在 違 反《 英 國 公 司 法 》第 3 3 0 條 的 情 況 下 為 該 項 貸 款 提 供 保 證 (一
項 財 產 )；

( c ) C 銀 行 在 實 際 上 並 不 知 悉 違 反 法 例 的 情 況 下 ， 以 有 值 代 價 向 A 銀 行 獲 取

有 關 董 事 所 欠 的 債 項 及 B 公 司 提 供 的 保 證 ； 以 及

( d ) 該 名 董 事 未 能 償 還 貸 款 予 C 銀 行 。

B 公 司 提 供 保 證 屬 違 反 第 3 3 0 條 的 交 易 ， 因 此 ， 可 應 該 公 司 的 請 求 使 交 易 無

效 。 然 而 ， B 公 司 並 不 能 使 交 易 無 效 ， 這 是 由 於 C 銀 行 的 權 利 (在 C 銀 行 實

際 上 並 不 知 悉 違 反 法 例 的 情 況 下 真 誠 付 出 有 值 代 價 獲 取 的 權 利 ) 會 受 到 影

響 。 換 言 之， C 銀 行 可 針 對 B 公 司 強 制 執 行 該 項 保 證 。 至 於 A 銀 行 ， 雖 然 可

能 已 知 道 該 交 易 違 反 第 3 3 0 條 ， 但 能 順 利 把 債 項 及 保 證 以 有 值 代 價 轉 移 予 C
銀 行 。

如 這 情 況 在 香 港 發 生 ， A 銀 行 或 C 銀 行 均 不 可 針 對 B 公 司 強 制 執 行 該 項 保

證；該 項 保 證 是 就 向 該 名 董 事 作 出 的 貸 款 提 供 的，因 此 第 1 5 7 I ( 3 )條 的 例 外 情

況 不 適 用 。 如 該 項 貸 款 是 向 B 公 司 或 B 公 司 的 控 股 公 司 的 董 事 以 外 的 人 作

出，而 在 該 項 保 證 提 供 時 A 銀 行 並 不 知 悉 有 關 情 況，則 可 針 對 B 公 司 強 制 執

行 該 項 保 證。儘 管 不 可 強 制 執 行 該 項 保 證，任 何 由 B 公 司 作 為 保 證 而 轉 移 給

A 銀 行 的 財 產 中 的 權 益 (繼 而 由 A 銀 行 轉 移 給 C 銀 行 )將 不 受 影 響 。


